
 

 

 

◆ 大陸積極介入香港事務 

一、大陸官員與學者強調對香港之掌控權 

（一）大陸「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於 8月 11日會見「香港九龍東各界

聯會訪問團」時，說明大陸近期的對港政策如下（文匯報，2004.8.12）： 

1.最近「中央」在香港政治體制的問題上，採取了主動出擊的策略，作法包

括藉有關國家外交人員訪問北京的機會，當面向對方闡明中方的原則立場。 

2.在香港政治體制發展的主導權問題方面，中國不會讓，「中央」不會放手。

無論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放手。 

3.外國政府別想在這個問題上打什麼主意，企圖影響中國的政治體制，以及

影響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 

（二）大陸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余克禮 8月 17日在「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舉行的「紀念鄧小平誕辰 100週年座談會」中表示，應該正確理解鄧

小平有關「不干預香港事務」的意義如下（明報，2004.8.18）： 

1.由於過去大陸沒有學好鄧小平理論，沒有正確理解「不干預香港事務」其

實是「不干預具體事務」，錯誤以為是「對什麼事務都不干預」，結果「弄

成香港今天形勢比較複雜」。 

2.由於北京「不干預」香港事務，造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在香港貫徹其

價值觀念，吸收香港的知識份子，例如民主黨現任主席楊森，原本是支持

香港移交，「後來由於我們的工作沒有跟上，美國趁機把這些人的工作做

過去」。 

3.「香港有些人在外國勢力支持下，做有害國家利益的事情能不干預嗎？當

然現在『中央』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二、大陸積極介入香港立法會選舉 

（一）大陸「國務委員」唐家璇於 8月 13日會見「香港九龍東各界聯會訪問團」

時，引述鄧小平的談話，表達對香港實施普選的保留態度（亦可做為大陸積極介

  



入香港第3屆立法會選舉之原因說明），唐氏所引鄧小平談話如下： 

1.「關於港人治港，應該有一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

人來治理香港」。 

2.對「普選是否一定能產生愛國愛港人士做為香港領導人」持保留態度。 

（二）大陸干預香港第 3屆立法會選舉的實例 

1.發動同鄉會等團體人士登記做選民，並一一紀錄有關資料；或要求在大陸

之港商提供一定數目的在港親友資料，並威脅渠等不得支持民主派人士（明

報，2004.5.14；信報，2004.5.18）。 

2.鼓勵與協助工商界、專業人士組織政治論政團體，抗衡民主派。這些團體

包括香港發展論壇（恆隆集團主席陳啟宗所成立）、香港工商界經濟論壇（震雄集團董事

蔣麗芸所成立，渠為該集團創辦人蔣震之女）、香港法律論壇（主要成員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

前律政司專員馮華健、港臺青年交流促進會主席黃英豪）（香港經濟日報，2004.8.17）。 

3.利用媒體直接或間接幫助「愛國愛港」人士的選情聲勢。除了在親大陸的

報章以慣常的負面報導手法在消息報導、社論和論壇三方面大力撻伐泛民

主派候選人以外，更採取以下的策略，試圖改善親大陸陣營之候選人形象（明

報，2004.8.16）： 

 以「感性」的角度，描寫候選人人性化、親情和堅強的一面，刻意淡化

其政治立場和過往得失，期望感動讀者支持他。 

 淡化甚至避免報導選區內親大陸陣營候選人之間的內部矛盾和衝突。 

 不斷重複強調大陸官員、親大陸學者和政治菁英的言論，意即只有「愛

國愛港」人士才符合「港人治港」的標準。 

 動員親大陸陣營支持者以顯著的篇幅聯署發表支持聲明，並強化報導

「中央」以經濟救港的措施和正面的評論，暗示只有與中方友好的政

客才能持續這一個「歷史機遇」。 

 

◆ 香港與大陸簽署 CEPA第 2階段協議 
香港與大陸於去(2003)年 6月 29日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並於

今年 1月 1日實施，此後雙方即密集磋商 CEPA的擴充事宜。今年 8月 27日大

  



陸與香港在北京召開「CEPA聯合指導委員會高層會議」，會中港府財政司司長

唐英年與大陸「商務部副部長」安民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安排』擴大開放磋商紀要」(簡稱 CEPA 第 2 階段)，雙方同意擴大貨物貿易中零關稅

的香港產品，以及服務貿易的開放領域，同時並簽訂部分專業資格互相承認的協

議(港府新聞公報，2004.8.27)。 

在零關稅方面，新增 713種產品，其中 529項為香港目前已有製造的產品；

其餘 184項係香港目前並未生產，但計劃於未來生產的貨品。產品清單主要是由

香港企業界所提出，涵蓋水產品、食品及飲品、化工產品、藥物、塑膠製品、皮

革及毛皮、紡織品、金屬產品、電子電機及其他共 10 大類，其中紡織及成衣最

多，佔 210項。 

至於服務業貿易，共新增 8個領域，而在 CEPA第 1階段原先開放的 18個

服務業中，亦有 11 個獲得擴大開放。其中，放寬港人在大陸各地經營個體戶、

香港銀行大陸分行可經營代理保險業務，以及香港企業可獨資經營汽車、圖書、

報紙等零售業務，吸引媒體較多的報導與討論。 

 

◆ 大陸公布企業赴港澳投資新規定 

為鼓勵及支援大陸企業赴港澳投資發展，大陸「商務部」及「國務院港澳辦」

於 9月 6日聯合公布「關於『內地』企業赴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投資開辦企業

核准事項的規定」(港府新聞公報，2004.9.11)，即香港媒體通稱之「內企自由行」。 

過去大陸企業赴港澳投資均由大陸「商務部」審批，並須諮詢「國務院港澳

辦」、「中聯辦」等機構，需時甚久。新規定實施後，大多數申請個案可下放至

「省級」的商務主管部門審批，必要時再諮詢「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

但如涉及在境外上市，則仍須由「商務部」審理。審批部門須於 5天內決定是否

受理申請，15天內決定是否批准。申請人須繳交之文件，亦有明確規範。另外，

新規定亦鼓勵大陸各種所有制企業在港澳投資，並放寬可赴港澳投資的行業領域

及投資的方式(新設、收購、兼併、參股、注資等均在允許之列)。 

 

◆ 澳門開辦「人民幣」業務 

「中國人民銀行」與澳門金融管理局於8月4日就澳門銀行辦理個人「人

民幣」業務簽署合作備忘錄，「中國人民銀行」將為澳門銀行辦理存款、兌

換、「人民幣」銀行卡，以及匯款等 4項個人「人民幣」銀行業務（澳門日報，2004.8.5）。

  



  

「中國銀聯」並於 9月 8日正式開辦大陸「銀聯」卡澳門特約商戶（POS）消費

業務，以及自動提款機（ATM）的查詢和取現業務。業界人士認為，澳門開辦

「人民幣」業務，將會促進大陸與澳門間的旅遊、文化和人員往來（澳門日報，

2004.9.10）。 


